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渝中环罚〔2025〕22号

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DN31676U

法定代表人：陈德荣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1388号8幢1单元4-3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5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租赁给重庆执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8标（重一南区间风井）使用的现场型号为PC30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2BP4294的液压挖掘机及现场型号为PC36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3Z44033的液压挖掘机，尾气排放检验结果不合格，其限值结果超过禁止高排区域标准。你单位为上述两台设备产权人。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

1.2025年9月5日对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所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10月11日对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委托的唐远航所作《调查询问笔录》；

3.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5年9月8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SRL-CQYZ-2025090504、JSRL-CQYZ-2025090502）及送达回证；

4.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5日拍摄的《视听资料》；

5.《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合同》及《机械租赁合同》。
证据1-5证明：（1）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委托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你单位在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8标（重一南区间风井）施工现场使用的现场型号为PC30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2BP4294的液压挖掘机及现场型号为PC36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3Z44033的液压挖掘机尾气排气情况进行了检测。经检测，上述两台液压挖掘机尾气排放不合格，其中现场型号为PC30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2BP4294的液压挖掘机光吸收系数检验结果平均值为1.42，超过禁止高排区域限值0.5的1倍以上不足3倍；现场型号为PC36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3Z44033的液压挖掘机光吸收系数检验结果平均值为1.25，超过禁止高排区域限值0.5的1倍以上不足3倍；（2）你单位为案涉设备产权人，并将案涉设备租赁给重庆执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8标（重一南区间风井）使用；（3）你单位已签收江苏睿蓝检验检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SRL-CQYZ-2025090504、JSRL-CQYZ-2025090502），对报告内容无异议；（4）你单位事前不知道液压挖掘机尾气排放检验结果不合格违反《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主观过错程度为过失。
6.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陈德容身份证复印件、唐远航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6证明：（1）违法主体为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2）陈德容为你单位法定代表人；（3）唐远航代理你单位处理本案合法有效。
7.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所作《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渝中环违改〔2025〕13号）及送达回证；

8.2025年10月11日对重庆辉驰荣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所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9.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11日拍摄的《视听资料》。
证据7-9证明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责令你单位10月12日前停止使用或维修案涉非道路移动机械，你单位于10月11日将设备退场。10月11日执法人员复查时，案涉设备已退场。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七条“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1月7日作出《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渝中环罚告〔2025〕22号）并于2025年11月14日送达，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告知的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集体审议认为：你单位租赁给重庆执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8标（重一南区间风井）使用的现场型号为PC30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2BP4294的液压挖掘机及现场型号为PC360-7、机械VIN码为KMTPC065H63Z44033的液压挖掘机尾气排放不合格，构成环境违法行为，你单位作为设备产权人，应当为上述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或者限期维修，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精神，根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计算处罚金额，（1）共性裁量因子3个：两年内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等级为1；受处罚金额10万元以下，裁量等级为1；基本配合调查，裁量等级为2；两年内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投诉、信访或者举报情况次数为0，裁量等级为1；未造成突发环境事件，裁量因子为1；（2）修正裁量因子3个：已落实整改措施，裁量等级为-1；社会影响力为一般企业，裁量等级为0；主观过错程度过失，裁量等级为-1，我单位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壹仟零陆元贰角壹分。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请及时与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联系缴款票据开具事宜，联系电话：023-63315225。逾期如不缴纳，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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